
关于《淮安市市区互联网租赁车辆规范停放
跟踪管理和日常养护相关管理规定
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淮安市城市管理局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1. 解决城市管理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
随着共享单车在我市的普及，车辆乱停乱放、占用盲道、故障车辆长期无人清理、安全头盔丢失等问题日益突出，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和市民出行安全。现有管理手段在响应时效、责任划分等方面存在不足，亟需制定专门规定加以规范。
2. 细化上位法原则性要求的现实需求
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》对车辆停放秩序提出了原则性要求，但缺乏针对共享单车动态运营特征的具体操作标准。本《规定》明确了投放总量、调度时限、回收周期等量化指标，是对上位法的有效补充和落地。
3. 平衡便捷出行与公共空间承载力的制度保障
通过核定4.3万辆的投放上限，并实施“单车驿站”定点停放模式，既保障市民出行需求，又防止过度投放挤占公共资源。分类设定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30分钟、其他区域60分钟的调度时限，体现了精细化管理导向。
4. 提升行业监管效能与法律约束力的重要手段
明确超时未处理的法律后果（依法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），为执法提供清晰依据，倒逼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形成“管理有标准、违规有处罚”的闭环机制。
二、制定的可行性
1. 法律依据充分
本《规定》严格遵循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》等上位法，未增设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，内容合法合规。淮安市人民政府已公告的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，为分类管理提供了明确的地理边界。
2. 基础数据与技术条件成熟
我市已完成城市交通路网结构、人口出行习惯、公共空间承载能力的调研，科学核定了4.3万辆的投放总量。市城管局官网已公布《淮安市市区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点位GPS信息》，“单车驿站”管理模式及方向箭头标识已实际落地，具备技术可行性。并已组织相关部门、市民代表、运营企业等完成听证程序，具备出台管理规定基础。
3. 管理机制与企业能力匹配
现有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已建立日常运维团队，本《规定》要求的30/60分钟调度响应、24/48小时故障车回收等时限，经前期试点企业反馈能够达标。企业配备的GPS定位、电子围栏等技术可支撑实时监测。
4. 试行期设计保障平稳过渡
设定3年试行期，既给予企业和管理部门适应调整的时间，又可通过实践检验条款合理性，根据试行效果及时修订完善，降低制度风险。
5. 社会共识与执法资源具备
市民对规范停放秩序有强烈诉求，多数企业对明确责任界限持欢迎态度。城管部门已具备网格化巡查、数字城管平台等执法手段，可有效保障规定实施。
综上，本《规定》制定依据充分、问题导向明确、条件准备就绪，建议按程序发布试行。
三、制定依据
1. 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2. 《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》
3. 淮安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明确淮安市市区实施市容环卫管理的区域、主要街道及重点地区范围的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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